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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未觉其中意，照

本宣科欲解套

2022 年 12 月， 我如往常一般

梳理刚收到的新执行案件， 其中一

个标的额为“0” 的案件吸引了我

的注意力。

该案件的执行内容是被执行人

向申请执行人交付一定数量符合某

国家标准的鸭绒。 执行的难点在

于， 被执行人企业位于外地， 其生

产情况在审理阶段没有提及， 申请

人也一概不知， 其是否有能力生产

并交付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 如果

被执行人按照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交

付鸭绒， 又该如何确定交付的鸭绒

符合“国家标准”？

“行为类案件往往具有比一般

金钱给付类案件更长的执行周期，

需要尽早开始行动” “复杂案子，

更得要仔细了解案情”。 脑海里，

霎时回响起院里沈怡明、 蔡勇刚两

位法官的提醒。

我一边整理申请执行人的材

料， 一边回忆行为类案件的特点。

行为类案件的执行内容一般是

被执行人应做出一定的行为， 并不

直接涉及金钱的给付。 而金钱给付

类案件是被执行人应支付一定的金

钱。 执行人员对于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 既可以采

取限制高消费、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等惩戒措施督促履行， 也可以

直接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其名下

财产加以处置的方式予以执行， 对

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当事

人， 还可以采取罚款、 拘留等措施

予以惩罚。 因此， 执行人员对于被

执行人， 往往先采取惩戒措施督促

其履行， 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其他

执行措施。

仔细分析该案， 我发现本案审

理阶段被执行人被保全冻结了银行

存款， 我觉得被执行人应当有动力

解决本案。 同时， 鸭绒是一种种类

物， 即性质、 种类相同， 具有共同

物理属性和经济意义的物。 就种类

物的执行， 如果被执行人既不供货

也不购买相应货物后交付， 可以根

据市场价折价为一定数量的金钱，

由被执行人清偿。 既然可以转为金

钱债务， 法院就更有抓手督促被执

行人履行。 鉴于此， 我决定联系双

方， 组织双方沟通履行细节。

再见始知个中味，快

速结案有门道

双方当事人经通知来院后， 被

执行人主张鸭绒市场价格近期浮动

过大， 供货会有巨大亏损。 申请执

行人则坚持要求对方按照判决书履

行， 认为对方应自行承担商业风

险。 我多次询问双方意见后， 双方

仍然无法就如何交付鸭绒达成一

致。 被执行人虽表态可以赔偿一定

的金钱了结本案， 然而双方差距高

达 3.6 倍。

还好对此有所预期， 我随即启

动预设的副方案———以市场价折价

执行。 考虑到一审保全有相当数额

的银行存款， 我本以为案件已然了

结。

然而， 在询问完申请人对鸭绒

市场价的意见后， “法官， 申请人

刚才说的市场价我不认可， 这是现

在新标准的价格， 新标准比旧标准

更严格， 技术要求更高， 肯定不能

按照新标准来确定市场价。” 被执

行人的这番话使我倍感意外， 于是

我反复向双方核实， 双方均确认判

决书确定的国家标准已经在判决当

月废除， 现在市场上施行的是新标

准。 这意味着本案的鸭绒已经没有

市场价格可供参考， 无法公平地确

定按照何标准将其转化为金钱债

务。

至此， 执行主副方案均告失灵，

双方在现场胶着已毫无意义， 在详细

记录下双方陈述的鸭绒前后标准的差

异后， 我告知双方择期再行协商， 各

方打道回府。

谨慎起见， 就当事人陈述的情

况， 我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询问相

关鸭绒的现行标准、 新旧标准的差异

以及对应的参考价格。 行业协会反馈

案涉鸭绒新旧标准有实质变化， 目前

市场已无旧标准参考价格， 而新标准

参考价格显著高于旧标准施行时的参

考价格。

同时， 我还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 了解使用旧标准继续生产的监

管风险和市场风险。 通过这些工作，

我确定符合本案标准的鸭绒已经被市

场淘汰， 另外如专门生产该鸭绒也已

失去固有意义， 申请执行人虽然申请

强制执行， 但主观意愿上也不想接受

原物。 因为将原物作为原料再生产大

概率不会被市场接受。 据此， 我判断

交付旧标准鸭绒已无可能， 并且目

前也不再存在可直接适用的折价标

准。

鸭绒本为种类物， 但已具备了

类似特定物的性质， 无法按照种类

物来执行。 鉴于交付已无可能， 本

案应当可以参照特定物交付不能的

规定， 既然双方协商折价不成， 可

以终结执行， 由申请执行人另案起

诉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事实上，

第一次谈判失败后， 申请人已经准

备另诉， 被执行人也提起了申诉，

案件正朝另案处理的方向发展。

又见方入此中境，案结

事了真成效

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虽然快速，

但实质上搁置了矛盾， 只是把双方

推到了后续诉讼程序中， 巨大诉讼

风险和成本损失近在眼前。 执行工

作只能到此吗？ 我陷入了思考中。

如果采取以金钱替代执行的方

式， 将有时间成本、 诉讼成本低的

极大优势， 更免去了后续履行合同

的风险。

一次性解决纠纷， 不仅可以消

弭隔阂， 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为

双方今后的经营提供行为预测与指

引， 更能从实质上实现法律背后的

价值。

基于上述思考， 我重新开始回

顾双方在本案流露出的蛛丝马迹：

申请执行人并不坚持对方交付鸭绒，

可见在真实意愿上并不想接受原物，

同时又担心陷入诉讼纠缠， 进而拉

长周期、 增加成本、 加大风险， 另

案诉讼可能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

被执行人担心持续冻结银行账户、

限制高消费、 多个诉讼信息公开，

影响正常经营， 申诉更多是一种心

理战术。

不论双方分歧多大， 通过执行

解决问题事实上是双方的最大公约

数， 及时从司法程序中解脱， 是双

方的最优选择。 我当即确定尽早以

金钱和解的方案结束这场博弈， 工

作的焦点与难点即赔偿金额。

为此， 我再次约谈双方进行协

商， 本次沟通我紧扣双方利益最大

化这一主题， 从当前与长远、 主观

与客观、 预期与风险、 成本与收益

等各方面释明利弊， 消解双方担忧，

引导理性解决问题。 双方从最初 3.6

倍的诉求差异， 逐渐缩小接近。

最终， 在全方位把握案件多种

走向可能的情况下， 本案成功促成

双方以 150 万元达成了和解协议并立

即履行完毕。 申请人不再需要另诉

赔偿， 被执行人也放弃了申诉， 本

案执行实现了案结事了。

鸭绒虽小， 事关营商环境， 更

要磨好司法绣花针。

鸭绒案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我的法律故事仍在继续。 我想我会

秉持初心， 继续践行“如我在诉”

“如我在执”， 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

务。

我坚信， 执行法官不只是生效

法律文书的执行者， 更是双方当事

人利益的守护者。 在执行工作中，

不应墨守成规， 而是要敢于更新运

用现代执行理念， 灵活运用各种执

行手段， 主动作为选择对双方利益

最大化的执行路径。

（作者为徐汇区法院执行局法官

助理）

□ 刘侗侗

最近， 在回顾过往工作的时候， 想到了 2022 年年底接手的一起执行案件， 这

起案件的标的额为“0”， 当时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在研读执行依据和执行申请书后， 我开始犯难。 原来， 该案件的执行内容是

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交付一定数量符合某国家标准的鸭绒。

小小鸭绒， 究竟有何大名堂？

当执行案件遇上

小小鸭绒

究竟有何大名堂？


